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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县第十七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第49号建议答复的函
曹绍明代表：
   您提出的《解决市政道路3号路的征地遗留问题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    一、基本情况

2012年11月由鹿阜街道办事处牵头负责实施的“市政道路3号路”征地工作，共涉及6个小组，222.724亩土地，十几万株果树。一个月时间完成了以上土地的丈量及地上附着物的认定工作。政府承诺征地款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将在12月底以前兑现给农户。截止目前，农户未领导分文土地款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，群众反映非常激烈。五年以来农户多次到村委会、街道办、县级以上相关部门反映无果。在本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出，望相关部门给予核实帮助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、焦点、难点问题。建议县级相关部门落实，帮助解决农户征地补偿款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款。

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为加快我县路网建设，县政府于2012年启动市政道路3号路的建设工作，并下发了《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3号、4号路、环城南路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及下设机构的通知》（石政办发[2012]52号）及《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石林彝族自治县市政工程3号路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办法的通知》（石政通[2012]81号）文件。按照3号路建设指挥部的安排，鹿阜街道办事处、县住建局于2012年11月9日启动了3号路建设项目征地工作，征地共涉及堡子、鱼龙坝、北山、路美邑13个村民小组集体土地350余亩，已认定345.556亩（部分争议地块还没有认定），其中：水田146.617亩、旱地198.939亩；有果树林木及地上附着物的水田146.617亩、有果树林木及地上附着物的旱地田182.776亩.认定工作于当年12月上旬基本结束，经测算。已认定的土地费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30000000.00元，其中，土地补偿费约17500000.00元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12500000.00元。后由于建设资金未到位，一直未启动补偿工作，3号路也因此而暂停建设。

一是因补偿款未兑现，对已认定的土地，土地性质还没有改变，仍属各小组集体所有，在不改变已认定土地现状、用途的前提下仍由所有权人及承包人使用。

二是因已认定的果树等地上附着物现状已发生改变，大部分树木已迁移，未迁移的树径等数据已发生变化，需重新认定或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。

下步工作方向

在下步工作中，县住建局将汇同鹿阜街道办事处，积极与涉及村委会进行协商，共同解决3号路的征地遗留问题。
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梁 华     0871-67791619）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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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公室或县政府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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